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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台科院〔2019〕3 号

关于印发《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及业务用
车管理规定》《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交通

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二级学院：

经学校党委研究通过，现将《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及

业务用车管理规定》《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交通费管理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1.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及业务用车管理规定

2.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交通费管理办法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2019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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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及业务用车管理规定

（2019 年 1 月 2 日党委会审议通过）

为规范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学校公务用车的管理，提高

留用车辆使用效益和服务质量，根据《台州市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台州市市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台车改〔2018〕1 号） 等文件精

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用车原则

1.坚持保障优先。优先保障重要公务、重要接待和会议

等用车需求，以“先外事再内部、先急重再轻缓、先规范再

临时”的原则进行安排。

2.坚持统一调配。保证预留 1 辆应急小车，其他车辆统

一调配使用。

3.坚持规范管理。严格规范保留车辆使用范围和集中管

理，严禁公车私用或超规定用途使用。

二、留用车辆类型及用途

1. 机要应急公务用车。机要应急公务车指用于传递、

运送机要文件和涉密载体及处理突发事件、抢险救灾或者其

他紧急公务、重要公务的机动车辆，其用途范围主要有：⑴

学校传递、运送机要文件、重要资料、大额现金和试卷等涉

密载体、保密资料；⑵学校执行重大抢险救灾、事故处理、

突发事件处置等不可预测的紧急任务; ⑶因时间原因或公

共交通所限，校级领导需及时赴省委省政府、教育厅等上级

部门汇报工作以及参加上级部门重要会议或市领导临时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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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紧急会议; ⑷校级领导随市领导参加的调研活动；⑸接

待有关组织因公来校开展的重要公务活动；⑹参加外事活动

或接送外来专家;⑺师生因伤因病紧急送医；⑻校级领导往

返机场、动车站交通或其他特殊情况下经校办公室分管负责

人批准的公务出行等。

2.业务用车。业务车指用于学校开展教学、科研、社会

服务、调研和其他重要业务所需的机动车辆，其用途范围主

要有：⑴专业教学实践用车；⑵学校重要的科研需要及调研

用车；⑶必要的科技下乡、社会实践用车；⑷学校开展的实

习实训巡视指导、项目评审、质量评估、专家指导等教学服

务保障用车；⑸学校与政府部门、各地高校、行业企业等开

展产学研合作、社会培训服务、业务交流等用车；⑹招生就

业宣传、毕业生调查等用车；⑺学生家访等学生管理服务用

车；⑻承担或参加各级各类比赛用车；⑼校友工作用车；⑽

其他重要业务经校办公室分管负责人批准的用车等。

三、留用车辆管理和使用

1.实行留用车辆集中管理。办公室为学校留用车辆管理

职能部门，负责全校留用车辆的调派、油卡充值、留用车辆

修理审批及费用审核等管理工作。对学校所有留用车辆按照

分类用车与集中管理，切实保障学校各类因公业务工作开

展。严格按照上级部门有关留用车辆使用规定，统一喷涂车

辆标志，实行标识化管理，并逐步实行信息化管理。

2.实行公务及业务用车派车制度。校领导及各部门（单

位）因公确需用车时，由用车部门提前 1 天向学校办公室提

出申请，填写《学校派（用）车审批单》（见附件 2），车辆

管理人员视实际情况统一调派车辆，并填写《学校出车登记

表》（见附件 3）；驾驶员凭《学校出车登记表》派（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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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单出车，出车完成后填写《学校出车登记表》相应内容，

并由用车人签字确认后，交回车辆管理人员，做好台账收集

统计，作为驾驶员考核依据。如遇紧急情况用车，经学校办

公室负责人允许，车辆管理人员可临时通知驾驶员出车，事

后须由用车部门（单位）补办派（用）车审批单。

3.实行业务用车定点停放制度。车辆每天完成工作任务

后必须停放在学校。双休日、寒暑假及其他法定节假日，除

值班车辆及经批准确需执行因公业务活动的车辆外，其他车

辆一律在学校封停。严禁公车私用和不按规定地点停车。

4.实行车辆定点维修与审批制度。学校所有业务用车均

要严格按照市政府有关规定，到市级机关公务车辆定点维修

企业进行车辆的维修与保养。车辆确需维修或保养时，驾驶

员向车辆管理人员提出申请，车辆管理人员核实维修、保养

项目后，填写《公务车辆定点维修送修单》（见附件 4），经

学校办公室审核同意后，驾驶员凭维修单到定点维修企业进

行车辆维修、保养。驾驶员要按照维修事项，逐项检查验收

合格后，方可签字提车。

5.车实行辆燃油卡统一管理。留用车辆统一在定点加油

公司办理加油卡，其中主卡一张由车辆管理人员保管，副卡

一车一卡。主卡用于管理分配各副卡的用油情况。无特殊情

况，不得使用现金加油。

四、向外租车管理

1.实施定点租用车辆。原则上应在公务用车平台和政府

采购定点公务出行租车服务公司范围内选择出行车辆。

2.向外租用车辆实行一事一批，用车人需填报《学校派

（用）车审批单》，经用车部门负责人和分管校领导签字同

意，校办公室审批后（学生实习（实训）用车除外），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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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会同使用部门定点租车。

3.严禁租用座位数与使用人不匹配的车辆,不得高规格

用车。

五、经费包干制度

1. 用车费用的结算。对二级学院实行公务及业务用车

经费包干制度。职能部门暂不实行。

2.校内车辆收费标准。参照定点租用相类似规格的车辆

费用乘上 0.6 的标准进行收费。

3．用车费用每季度一结。每月底按用车情况，由校办

公室进行统一汇总盖章，送计划财务处结算，并在适当范围

内公布。

六、留用车辆监督管理

1.每月定期公布留用车辆运行情况和租车情况。

2.学校监察审计室负责对留用车辆使用情况和租车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七、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八、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由学校办公室

负责解释。

附件：1.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及业务用车出车审批流程

2.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派（用）车审批单

3.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出车登记表

4.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用车保养、维修审批单

5.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用车运行费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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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用车出车审批流程

1.申请：
用车人填写《派（用）车
审批单》（需提前一天以

上申请）

↓

2.审批： 用车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

↓

分管校领导审批

↓

3.派车： 校办公室车管科调度，发
出《出车登记表》

→
校办公室分管负责人
审批（对外租车）

↓ ↓

用车人留存《派（用）车审批单》1份

↓

4.用车： 驾驶员根据《出车登记表》出车

↓

用车后驾驶员、用车人填写《出车登记表》相关项目

↓

5.归档： 驾驶员交回《出车登记表》到车管科

↓

车管科根据用车情况结算费用，报分管主任审核

注：车管科在每季末汇总各二级学院用车情况，于下季初报计财处。



7

附件 2：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派（用）车审批单

申请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用车申请人 联系电话

用车时间 年 月 日 时— 年 月 日 时

用车事由 总人数

带队人 申请车型
（ ）大客车 （ ）中巴车

（ ）轿车 （ ）商务车

用车去向 上车地点

用车单位主要

负责人意见

保卫处

处长意见

（此栏仅用于学生实习（实训）用车等的审批）

用车单位分管

校领导意见

（此栏除学生实习（实训）用车外的审批）

校办公室车管

科调度意见

（编号： ）

校办分管负责

人意见

（除学生实习（实训）用车外的对外租车须审批）

备注

注：车管科复印 2份，1份由申请部门留存，1份交驾驶员，原件由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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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出车登记表

编号:

用车联系人
派（用）车

审批单编号

驾 驶 员 车号

用车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起迄地点

驾驶里程 公里 停车费 元

备 注

以下由用车人填写

服务质量 很好( ) 好( ) 一般( ) 差( )

车辆整洁 很好( ) 好( ) 一般( ) 差( )

用车人

签名

以下费用结算时由办公室车辆管理人员填写

费用

结算
车管科科长签字：

注：（1）以上由司机和用车人办理，办理完毕交回车管科；

（2）车管科复印一份存档，原件用于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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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车辆保养维修审批单

车号 驾驶员

保养或维

修项目

预算金额

（元）

填表时间
预算总计

（元）

拟送修理

单位

（说明是否定点）

损坏原因

办公室车

管科科长

意见

备注

注：原件由车管科存档；驾驶员复印一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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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用车运行费公示表
单位： 填表人： 办公室审核： 时间： 年 月

日

车牌号码
月

份

行车里程

（公里）

车辆运行费用（元） 当月累计

（元）
备注

小计 燃料费 维修费 保险费 路桥费 停车费 其他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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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务交通费管理办法

(2019 年 1 月 2 日党委会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公务交通费管理，根据《台州市市属事业单

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务交通费，是指为开展公务活动用于公务

交通保障的各项经费，包括公务交通补贴、公务用车运行经费和公

务出行经费。

第三条 公务交通补贴，是指在规定补贴区域内开展普通公务活

动的交通经费补贴。发放人员范围为学校厅级领导人员，标准为每

人每月 1690 元。 厅级领导人员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后，在规定补贴

区域内的普通公务出行，不再报销相应交通费。

第四条 公务用车运行经费，是指学校经批准保留的业务用车、

应急机要用车等所需的运行费用。公务用车运行经费按车辆经费定

额安排预算。

第五条 公务出行经费，是指学校教职员工开展公务活动所需的

交通费。鼓励各教职员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重要公务、机要通信

和应急公务、公共交通不便地区的公务出行，经单位领导批准，可

租车出行；常驻地范围内的出行，可实行短途交通费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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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到常驻地范围内交通不便的海岛、山区等偏远地区（指

椒江大陈岛、一江山岛，黄岩西部山区富山乡、屿头乡、平田乡、

上垟乡、上郑乡和宁溪镇）执行公务的，按照《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差旅费管理规定》相关条款执行，在“差旅费”科目列支。

第七条 我校常驻地内交通出行费执行属地（黄岩）标准，教职

工经批准到东城街道、西城街道执行公务的，交通费凭公共交通工

具发票据实报销；经批准到区内除东城街道、西城街道以外（涉及

西部山区（指富山乡、屿头乡、平田乡、上垟乡、上郑乡和宁溪镇）

的按校差旅费管理规定）执行公务的，交通费按每人每次 20 元标准

限额包干（一往一返计一次，下同）；经批准跨一个区（到椒江区、

路桥区两者之一）执行公务的，交通费按每人每次 25 元标准限额包

干；跨两个区（既到椒江区、又到路桥区）执行公务的，交通费按

每人每次 35 元标准限额包干。当日多次外出执行公务的，上下午按

单次最高限额各限报一次。出行审批与报销按出差管理办法执行。

第八条 公务出行经费，按人均定额预算安排，实行“总额

包干、超支不补”的预算管理办法。

第九条 教职员工公务出行需要租车的，应在台州市公务用车服

务有限公司和经政府采购确定的公务出行车辆租赁定点服务机构范

围内自行选择。

第十条 公务交通补贴和公务出行经费在“其他交通费用”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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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

第十一条 学校将公务交通费使用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监督。

第十二条 公务交通费坚持“厉行节约、改革节支”的原则。

第十三条 校监察审计室应加强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

查。违反本办法规定，应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由计划财务处负

责解释。

抄送：校党政各位领导。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1月 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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